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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序号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1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吨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未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18年10月26日第二次修正）第十五条　
【规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23年第2号 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第二十三条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等价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企业投资项目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节能审查。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科（节能监察科）

	2
	建设项目未按审批要求修建防空地下室或未缴纳易地建设费即开工建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四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不宜修建的，必须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建设。
	工程管理与军事设施保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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